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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

任。

本文件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青岛中质脱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张晶、王琦、赵进勇、胡玮、苑萍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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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小型水体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导则

1 范围

本导则规定了乡村小型水体的自然化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有关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管理的

技术要求。

本导则适用于乡村沟、渠、溪、河流故道、洼、塘、沼泽湿地和牛轭湖等各类小型水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导则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导则。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导则。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88 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标准

GB 50513 城市水系规划规范

GB/T 3707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导则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SL 303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SL 395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SL 662 入河排污量统计技术规程

SL/T 800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HJ 773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

HJ 2032 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技术指南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CJJ/T 54 污水稳定塘设计规范

3 术语

3.1 乡村小型水体 Small and micro rural wa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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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集镇、村落及各类农场）周边沟、渠、溪、河流故道、洼、塘、沼泽湿地和牛轭湖等

小型水域。列入小型水体的沟、渠或溪流宽度应不大于 12m，洼、塘、湿地面积应不大于 0.1km
2
。

3.2 生态堰坝 Ecological weirs

利用天然块石、卵石、木材等在小型河流上建造的跨河建筑物，以创造异质性强的地貌特征，

形成多样性的水力学条件，改善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栖息地。

3.3 小微水网 Small and micro waters network

河、渠、坑、塘等综合形成的具备引、蓄、排、灌、生态、人文等多功能的农村水网。

4 调查评价

4.1 一般规定

4.1.1 开展乡村小型水体自然化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应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等方式，调查内

容应包括项目区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水资源状况、水质状况、河湖地貌状况、生物状况、

村庄及历史文化等。

4.1.2 资料收集范围宜结合行政区划、水资源分区、生态功能区划、水功能区划、生态红线范围、

水系连通状况等合理确定。对资料缺乏地区可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

位系统等先进技术方法进行必要的现场调查和监测。

4.2 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状况

4.2.1 自然条件包括地理位置、地质、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气象、植被等基本要素。

4.2.2 应调查项目区内人口分布、土地利用状况、农业产值与总产值、人均收入等情况。

4.3 水资源状况

4.3.1 水资源状况调查应包括流域概况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乡村饮用水水源状况、节水灌溉情

况调查和地下水过度开发地区情况调查。

4.3.2 乡村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调查，应包括乡村地表水、地下水、其他水资源开发利用状况及

现状用水结构状况调查。现状用水结构状况调查包括林、牧、渔业用水量、居民生活用水量及

生态环境用水量等。

4.3.3 乡村饮用水水源状况调查，应包括供水方式、供水量状况等，并符合 HJ 2032中相应规

定。

4.3.4 节水灌溉状况调查应包括节水灌溉方式、排水方式、土地利用结构、作物种植比例、灌溉

制度及年内分配过程等，并符合 GB 50288中相应规定。

4.3.5 地下水过度开发地区情况调查应包括地下水可开采量、可供水量，引用地表水和开采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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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比例等。

4.4 水质状况

4.4.1 水质状况调查内容应主要包括水体质量调查、沉积物污染状况调查、污染源调查和饮用水

水源保护等，无资料地区应开展必要的补充监测。

4.4.2 水体质量状况调查项目应符合 GB 3838和 SL 395要求。河流水样采集断面布设、项目

选择及采样方法应符合 SL 219、HJ/T 91等要求。河塘水域还应进行富营养化状况调查。

4.4.3 沉积物污染状况调查内容应包括沟道沉积物、河塘沉积物等，并应符合 GB 15618和 SL

219的有关规定。

4.4.4 污染源调查内容应包括点源、面源、内源、移动源、排污口情况及各类型污染源主要污染

物特征等，并进行污染负荷和污染通量分析计算，排污口情况调查应符合 SL 662相关规定。

4.4.5 饮用水水源保护调查内容应包括水源水质和达标状况、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状况等。

4.4.6应在水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水质评价，评价方法应执行 GB 3838和 SL 395的有关规定。

4.5 河湖地貌状况

4.5.1 河湖地貌调查包括小型水体的流域面积、河流长度、河道比降、沟谷形态、岸坡构造、外

观尺寸和深度、植被特征等。

4.5.2 应调查各类小型水体淤积层厚度及构成、底质组成及级配等。

4.5.3 水利工程调查应包括已建和在建的蓄、引、提水工程，堤岸、蓄滞洪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生态修复工程等。

4.6 生物状况

4.6.1 河岸带或湖滨带生物分布调查内容应包括植被种类组成和盖度、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

类（水禽）的种类组成、数量、活动范围和生态习性等。

4.6.2 水生生物分布调查应包括珍稀、濒危、特有生物调查，区域内浮游植物和大型底栖无脊椎

动物种类组成、数量和生物量、着生藻类种类组成和数量、大型水生维管束植物种类组成和生

物量、鱼类种类组成和渔产量、其它水生动物种类组成等。

4.7 村庄及历史文化

4.7.1 村庄调查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农业结构特征调查

a) 位置、地形、居住区面积和人口情况。

b) 生活污水排放、处理和回收利用情况。

c) 生活垃圾的种类、数量和处置方式。

d) 畜禽养殖、畜禽粪便利用和污染防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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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沼气池、节柴灶及卫生厕所普及情况。

f) 雨洪通道、防洪安全及防护措施情况。

g) 村庄范围内污染源及污染防治情况等。

4.7.2 历史文化调查内容应主要包括涉水历史文化、民俗民风、人文古迹、水系景观、水文化载

体等。

4.7.3 可利用相关规划与计划、政府公布数据、统计年鉴、地方志及有关数据库等资料辅助开展

相关调查。

4.8 生态现状综合评价

4.8.1 乡村小型水体生态现状综合评价应对水体水文情势、水质状况、沟道地貌、生物状况等生

态要素进行综合评价，评价指标可依据 SL/T 800中相应内容选取关键指标。

4.8.2 应根据现状调查和评价结果，筛选和识别小型水体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演变的主要胁迫因

子，判定区域的生态系统退化程度和退化原因，分析小型水体生态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小型

水体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方向和重点。

5 设计原则

5.1 一般规定

5.1.1 应遵循自然规律，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自我修复功能，根据不同区域水体特点、功能定位和

治理要求，通过适度人工干预，采用自然化治理技术，恢复水体稳定健康状态。

5.1.2 突出自然化原则，防止渠道化、园林化、单一化。

5.1.3 应突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合理布局各类水质处理和生态修复措施，优先选择性价

比高、工程管理经济方便、建设成本相对较低的方案。

5.1.4 应定期开展小型水体生态监测和健康评估，加强水质处理和生态修复措施的运行管护。

5.2 总体要求

5.2.1 治理总体布局宜侧重自然景观、水质改善、水源保护要求，根据水文连通状况、地形地貌

走势、污染源条件等要素明确治理目标，确定防治总体布局。

5.2.2 应采取措施保护现有林草植被、蓄水保土，防止人为扰动破坏、污染物随意排放。

5.2.3 应在土地利用现状分析评价基础上，按土地利用类型、污染源类型、污染物排放方式合理

布设污染防治措施。

5.2.4 村庄、旅游度假景点及企事业单位周边地区应结合水美乡村建设内容，开展人居环境、景

点合理开发、垃圾与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

5.2.5 受人为干扰较小、生态功能较好的小型水体，应以保护为主，维持其自然生态功能，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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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工程措施；沟道拦砂、清淤应符合当地防洪标准，淤泥宜合理利用或按有关规定处置。

5.2.6 应结合河湖水系连通、河湖生态修复、流域综合治理等工程，以更好地满足百姓文化需求

为目的，推进河湖水域岸线生态化以及与文化融合建设，积极融入多样化文化主题，促进地方

文化、民俗风情、水文化展示互动。

6 水质保护与改善

6.1 一般规定

6.1.1 水质保护与改善应包括水资源保护和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等。

6.1.2 水质保护与改善应遵循适用性、综合性、经济性、长效性和安全性等原则。

6.2 乡村水资源保护

6.2.1 乡村水资源保护应包括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地下水过度开发区地下水回补等措施。

6.2.2 乡村饮用水水源地应划定保护区，并设置保护区标志及隔离防护设施，保护区点源及非点

源整治应符合 HJ 773、HJ 2032中相应规定。

6.2.3 地下水超采区应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推广节水农业、实施河湖地下水回补等措施，逐步实

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6.3 农业农村污染防治

6.3.1 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应包括生活污水处理、黑臭水体处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水产养殖污

染防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等。

6.3.2 生活污水处理应按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工艺技术处理，如格栅、调节池、化粪池等，且处

理后的达标出水宜就地资源化利用，以上应符合 GB/T 37071的相关规定。

6.3.3 黑臭水体处理包括清淤疏浚、生态净化、人工曝气增氧、人工湿地、水系连通活水循环、

自然生物处理、除藻技术等水环境治理修复技术，自然生物处理相关内容可参照 CJJ/T 54的相

关规定。

6.3.4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应采取废水集中处理模式，建立完备的排水设施，根据废水水质、排放

去向、外排水应达到的环境要求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畜禽养殖污水处理工艺，处理后的水质应符

合 GB 18596的相关规定。

6.3.5 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应在排查整治违法网箱围网养殖基础上，改造升级网箱粪污残饵收集等

环保设备，实施池塘标准化改造，建立循环水和进排水处理设施。

6.3.6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应包括调整种植结构推进农药化肥减量增效，实施农业排口整治和生态

化改造，利用生态沟渠、土壤渗滤、前置库、滨水缓冲带等技术进行污染物削减。

6.3.7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应包括垃圾收集、运输和集中处置三大环节，垃圾应按照减量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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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再利用化的原则，宜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及处置，避免污染水质。应进行垃圾管理机制，明确

处理环节和处理方式，做好日常维护。

7 自然化治理与生境修复

7.1 一般规定

7.1.1 由于人类活动引起河流渠道化、水系连通性中断并导致河湖生态系统退化时，应进行小型

水体的自然形态保护与修复。新建及改扩建的防洪及沟道整治工程应充分考虑河湖自然化治理

与生境修复要求。

7.1.2 自然化治理与生境修复应包括拟自然地貌形态修复、自然型岸坡防护、栖息地改善技术、

河漫滩与滨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等。

7.2 自然地貌形态修复

7.2.1 受人为影响因素导致河道地貌单元空间异质性差、水力条件单一、栖息地退化或存在目标

物种保护需求时，宜从平面形态、河道纵坡、河道断面等进行河道内地貌单元进行自然形态修

复。

7.2.2 小型水体拟自然地貌形态修复指通过景观要素的合理配置，使水体在平面、纵向、横向具

有丰富的景观异质性，形成深潭与浅滩交错，植被错落有致，水流消长自如而又动静结合的水

网连通格局。

7.2.3 平面形态修复应对自然沟道蜿蜒性、多样性及沟道与河漫滩、老河湾、小型湿地、洼、塘

等连通性进行修复。

7.2.4 对河道内阻水的淤泥、砂石、垃圾等进行清除，疏通河道，恢复河道功能，提高行洪排涝

能力，增强水体流动性。

7.2.5 沟道横断面应能确保行洪需要，并尽可能采用接近自然沟道的几何非对称断面，选择适宜

的断面宽深比，防止淤积或冲刷。

7.2.6 蜿蜒型河流应对原有河流蜿蜒性及深潭-浅滩格局等地貌特征予以保留，断面设计应与河

滨带植被恢复措施结合布设。

7.2.7 沟道基质应满足稳定性及栖息地要求，修复时应根据水流特征、粒径分布及栖息地构建措

施合理布设。

7.3 自然型岸坡防护

7.3.1 应根据河道岸坡坡度、水流特点和岸坡土质等因素选择适宜的生态型护岸结构型式，按照

所采用护岸材料，典型生态型护岸技术主要有天然植物类、石笼类、木材-块石类、多孔透水混

凝土构件、半干砌石、组合式等不同型式，并应符合 SL/T 800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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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小型水体护岸稳定性分析需考虑水流作用导致岸坡坡脚冲刷侵蚀及岸坡整体稳定性，护岸

稳定分析应符合 GB 50286及 SL/T 800的相关规定。

7.3.3 自然型护岸工程应宜随弯就势，不但满足稳定性要求，还能提供良好的栖息地条件，改善

自然景观。

7.3.4 不需要建设人工护岸工程的部位主要有：

a) 坚硬完整岩石裸露的山脚；

b) 沟道凹岸缓流部位；

c) 天然植被茂盛，可以发挥良好的防冲刷部位；

d) V型河谷；

e) 通过调查与评估现状满足稳定要求的其它部位。

7.4 栖息地改善技术

7.4.1 对人为活动影响大、栖息地退化或存在目标物种保护需求时，可采用砾石群、树墩建筑物、

挑流丁坝和堰坝等技术进行栖息地改善。

7.4.2 对采砂活动较多或底质破坏较大的地区，宜构建与原有底质相类似的河床结构，营造适宜

土著生物生存和繁衍的栖息地条件，改善受损区域底质类型和组成，提高底质异质性。

7.4.3 应对天然生境较好的水体加以保护，限制或禁止开发活动，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保护，禁止

破坏生境的生产经营活动。

7.4.4 应逐步重建和恢复水体中原生水生植被，根据区域的具体特征和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沉

水植物定植目标，选择适宜的定植技术。

7.5 河漫滩与滨岸缓冲带生态修复

7.5.1 河漫滩与滨岸缓冲带生态修复应确保行洪安全，加强岸线管理和划定水域岸线保护红线，

重建河漫滩栖息地，恢复缓冲带功能。

7.5.2 应结合流域管理和相关规划，明确河漫滩、滨岸缓冲带等水域岸线生态空间管控范围、内

容和要求，并应符合 GB 50513的相关规定。

7.5.3 河漫滩生态修复宜采用开挖河道侧槽，连通现有卵石坑、凹陷区、水塘、洄水区等形成低

流速通道，恢复栖息地功能。

7.5.4 河漫滩植被构建，应在优先满足防洪的前提下，分区采取乔灌草结合的植被配置方式，形

成多样化的生境条件，打造亲近自然、休闲娱乐的临水空间。

7.5.5 滨岸缓冲带保护与修复应包括植物物种选择、植物配置、生境营造设计、陆域植物群落恢

复、水生植物系统构建等，其物种选择应以乡土植物为主，防止外来物种入侵。

8 乡村自然风貌保护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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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一般规定

8.1.1 自然生境保护与修复应遵循保护优先、适度恢复的原则，以水源保护为中心，以控制生态

退化和水质污染为重点，山、水、林、田、湖、村综合治理。

8.1.2 各项自然生境修复措施应与当地景观相协调，体现人水和谐和生态优先。

8.2 自然风貌保护

8.2.1 植被较好区域应采取封育保护、抚育补植、建设水源涵养林和生态保护林等，加强生态修

复和涵养水源功能。

8.2.2 植被构建应遵循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为主、针阔叶树混交、乔灌结合的原则。

8.3 生态文化景观构建技术

8.3.1 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城乡文明建设等紧密结合，充分挖掘水文化内涵，保护水文化遗产资

源，盘活地方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重现原生田园风光，丰富乡村文化业态。

8.3.2 培育乡村生态文化。鼓励发掘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生态功能，推

进生态资源与旅游、文化、康养等产业融合。

8.3.3 深入挖掘乡村生态文化底蕴，培育生态道德，将生态文化培育作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和

文明社区创建的重要内容，推动生态文明成为全民共识。

9 工程施工和管理

9.1 工程施工与验收

9.1.1 应结合不同工程措施的特点，统筹考虑丰枯水期变化、植被生长、水生生物生活习性等因

素，施工前合理安排施工时序，避开保护物种繁殖生长期。施工组织设计可参照 SL 303相关规

定。

9.1.2 当工程具备验收条件时，应及时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或

进行后续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应符合 SL 223相关规定。

9.2 工程综合管理

9.2.1 应建立小型水体简易生态监测与评估系统，加强小型水体信息管理和档案管理制度，定期

开展评估并公开相关信息，提高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切实维护乡村水环境。

9.2.2 应结合不同地域小型水体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功能需求，开展技术创新、科研推广和实践应

用，并通过多学科交叉、多行业合作和多部门协同共同推进小型水体自然化治理与生态系统修

复工作。

9.2.3 结合河长制，建章立制，明确管理责任主体。

9.2.4 引入市场机制参与管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公开招标选定管理养护单位，

突出专业化和精细化，定人、定责、定包干区域。根据相关部门制定的管理养护标准进行管理



11

养护，按照服务绩效支付管养资金。


